
97-31266 (c)   121197   121197 

联合国  

Distr. 
LIMITED 
 
A/C.1/52/L.50 
12 November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 会  
  

A 

第五十二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72(b)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 结论文件  

区域建立信任措施 

决议草案 A/C.1/52/L.6号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秘书长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条提出的说明 

A. 决议草案内的要求 

    1.  按照决议草案 A/C.1/52/L.6 号执行部分第 1 5 7 10 和 11 段的

规定 大会将  

    (a)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区域建立信任措施的报告(A/52/293),其中涉及联

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自从 1996年 12月 10日大会通过第

51/46 C号决议以来所进行的活动; 

    (b) 满意地欢迎各成员国于 1997年 7月 7日至 11日在利伯维尔举行的

第九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常设咨询委员会 1997-1998 年的方案和活动

(A/52/283-S/1997/644,附件),其目的是: 

    (一) 尽早以自愿捐款的方式,建立中部非洲预警系统,并使之开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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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开办旨在重新培训复员军人,并使他们恢复平民生活的方案; 

    (三) 制止分区域内武器和毒品的非法流通; 

    (四) 举办培训班,加强中部非洲各国的能力,以便更积极参加在联合国

或非洲统一组织主持下组织的维持和平行动; 

    (五) 举行模拟标准的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军事演习; 

    (六) 为中部非洲各国的军人和保安人员举办关于处理公务 法治和尊

重人权的讲习班和提高认识方案; 

    (七) 召开关于 中部非洲民主机构与和平 专题的分区域会议; 

    (八) 常设咨询委员会恢复举行两次部长级年会,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

商; 

    (c) 欢迎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应加蓬政府的邀请,参加常设

咨询委员会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并请秘书长,每逢委员会成员国提出要求时,

便利开展此类对话,因为这能加强安理会与有关国家的合作,以期对中部非洲

冲突的和平解决作出贡献; 

    (d) 请秘书长继续协助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以确保它们能够继续努

力,深信国际社会与分区域各国之间的有效合作能激发为分区域爆发的危机

和冲突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e) 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B. 所提要求与工作方案草案的关系 

    2.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10 和 11 段所载的要求与 1998 2001 年中期

计划 1方案 26,裁军相关 1998 1999 两年期方案概算 2 第 2.128 段所述方

案 26,裁军的活动方案预料到决议草案的要求 因而编列经费满足这些请求

在 A/52/303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关于改革的措施和建议范围内 提议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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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转列到 1998-1999两年期方案概算新设的第 2B分款,裁军项下  

C. 拟以何种活动执行所提要求 

    3.  将在方案 26,裁军项下 在经常预算所提供资源的范围内执行决议

草案执行部分第 10和 11段关于向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提供援助以及向大
会提出报告的要求 因为这两项要求属于 1998 1999 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2.128(a)(十一)段所列活动方案的范围 该段所列经费与决议草案第 5(h)段中
与大会要求常设咨询委员会恢复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相关 因此其中包括为四

届常会提供实质性服务  
    4.  决议草案第 5(a)至(g)段列述将于 1997 1998 年执行的常设咨询委
员会活动方案 预期将由向联合国中部非洲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信托基金的

自愿捐款提供经费 目前正在讨论以何种方式建立第 5(a)段提及的中部非洲
预警系统 因此尚未确定有关费用概算 关于第 5(g)段所述召开以 中部非

洲民主机构与和平 为主题的分区域会议 已在信托基金现有余额中留置会

议所需服务经费 171 800美元(其中包括 13%的方案支助费) 因为原先定于

1997年初举行这次会议 设想在 1998年第四季度开展并与该决议草案第 5(d)
和(f)段相关的其他活动是:在利伯维尔召开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国防部长
和内政部长联席会议以及为这次会议出版题为 联合国关注的中部非洲和平

与安全问题 的参考文件 估计费用为 105 100美元  
    5.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5(a)至(g)段所列各项活动的有效执行与 1998

1999年方案概算第 2款所载 1998-2001年中期计划方案 26,裁军的活动方
案相关 预期这些活动将处理并审查对中部非洲分区域和平与安全的长期威

胁 以期促进建立信任和限制军备的可持续措施 从长远来说 并预防今后

该分区域会员国之间发生冲突 促进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问题和安全问题

并促进有关国家间的裁军和军备限制 常设咨询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已积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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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向信托基金捐款的呼吁 秘书长在其报告(A/52/293)中也呼吁会员国向信
托基金慷慨捐款  

D. 1998-1999年工作方案需作的修改 

    6.  决议草案所载的要求与 1998-2001年中期计划方案 26,裁军有关 因此,不

须作任何修改  

E. 按全额计算所需增拨的经费 

    7.  为 1998 年第四季度期间在利伯维尔举行的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国防部

长 

和内政部长联席会议提供服务以及为题为 联合国关注的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

题 的会议出版参考文件所需的经费估计为 105 100 美元,详列如下 用于举行一

次讨论 中部非洲民主机构与和平 问题的分区域会议的经费估计为 171 800 美

元,A/C.1/51/L.52号文件已经详列,此处不予重复  

                                                               美 元 

(a)  会议事务费用  

    (一) 房地租金   2 800 

    (二) 办公室设备租金   5 000 

    (三) 口译   8 350 

        小计  16 150 

(b)  非会议事务费用  

    (一) 加班费   1 500 

    (二) 与会者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40 750 

    (三) 工作人员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21 950 

    (四) 其他外部印刷费   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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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一般业务费和用品   7 400 

        小计  76 850 

(c)  方案支助费用(13%)  12 100 

        总计 105 100 

F. 匀支的可能性 

    8.  1998-1999两年期方案概算将编列估计为 500 000美元的经费,用于为常设

咨询委员会两次年会提供实质性服务 除了委员会的两次部长级年度常会之外,用

于进行与常设咨询委员会工作方案有关的活动的所需经费,预计可由联合国中部非

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信托基金拨付 基金除去供举行一次讨论 中部非洲

民主机构与和平 问题分区域会议的经费外,目前的结存额为 106 000 美元 如果

没有其他自愿捐款,则在支付在加蓬举行会议以及出版参考文件的费用 105 100 美

元之后将会所剩无几 委员会成员国知道,上文第 1(b)段概述的活动能否得以进行,

取决于基金能否收到额外的自愿捐款 因此,预期 1998-1999 两年期方案概算下不

会引起需要增列经费  

G. 说明是否需要增拨经费 

    9.  因此,如果大会核可决议草案 A/C.1/52/L.6,1998-1999两年期方案概算 2款

下不会引起需要为(拟议转列到新的 2B分款)的活动增列经费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6号和更正 (A/51/6和 Corr.1)  
2 同上,第五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6号 (A/52/6/Rev.1), 第一卷和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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